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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自然资源厅 陕西省农业农村厅

关于设施农业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

陕自然资规〔2020〕4 号

各市（区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、农业农村主管部门：

为加强设施农业用地管理，促进现代农业健康有序发展，根

据《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设施农业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

通知》（自然资规〔2019〕4 号）精神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现就有

关问题通知如下:

一、严格界定设施农业用地范围

设施农业用地包括农业生产中直接用于作物种植和畜禽水

产养殖的设施用地，按功能分为生产设施用地和与生产关联的辅

助设施用地。

（一）作物种植设施用地

作物种植生产设施用地是指直接用于农作物(含食用菌)设

施种植（工厂化栽培）、育种育苗大棚、连栋温室、日光温室、

场内通道等设施用地。

作物种植辅助设施用地是指为生产服务的看护房、检验检疫

监测、病虫害防控、农业灌溉、农资农机具存放场所以及与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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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产品直接关联的烘干晾晒、分拣包装、保鲜存储、积肥等设施

用地。

（二）畜禽水产养殖设施用地

畜禽水产养殖生产设施用地是指畜禽圈舍、养殖池、养殖车

间、饲草料贮存配制、绿化隔离带、场内通道、进排水渠道等设

施用地。

畜禽水产养殖辅助设施用地是指与养殖生产直接关联的废

弃物处理、水产养殖尾水处理、检验检疫、疫病防治、消洗转运、

冷藏存储及必要的管理用房等设施用地。

以农业为依托的休闲观光度假场所、各类庄园、酒庄、农家

乐、餐饮、住宿、会议、培训、工厂化农产品加工、科研、展销

以及屠宰和肉类加工场所、病死动物专业集中无害化处理厂等用

地依法依规按建设用地管理。

二、合理确定设施农业用地规模

根据生产规模和建设标准，按照节约用地、规模经营的原则，

确定农业设施用地规模。

生产设施用地规模，根据生产需要和农业行业用地标准合理

确定。

作物种植和畜禽水产养殖的辅助设施用地规模按以下标准

执行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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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作物种植原则上控制在项目用地规模 5%以内，最多

不得超过 20 亩。服务于农业生产的农业大棚看护房控制在“单

层、22.5 平方米以内”。

（二）畜禽养殖原则上控制在项目用地规模 20%以内，最多

不得超过 30 亩。确因特殊需要，经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省农

业农村主管部门组织论证后可适当增加。

（三）水产养殖原则上控制在项目用地规模 10%以内，最多

不得超过 15 亩。

三、规范设施农业用地管理

（一）严格设施农用地利用

设施农业建设应坚持保护耕地和节约集约用地原则，充分利

用未利用地、工矿废弃地、废旧宅基地及边角地等，尽量少占或

不占耕地，并通过工程、技术等措施实施耕作层表土剥离，减少

对耕地耕作层土壤的破坏。设施农业属于农业内部结构调整，涉

及使用一般耕地的，不需落实占补平衡。设施农业用地不再使用

的，经营者应当于生产结束 6 个月内按照土地复垦有关规定恢复

原土地用途，并由乡镇政府报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验

收。设施农业用地被非农建设占用的，应依法依规办理建设用地

审批手续，原地类为耕地的，应落实耕地占补平衡。

（二）严格永久基本农田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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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物种植设施不破坏耕地耕作层的，可以使用永久基本农田，

不需补划;破坏耕地耕作层、确实难以避让的，允许使用永久基

本农田，但必须补划。

养殖设施用地原则上不得使用永久基本农田，确实难以避让，

可以使用少量永久基本农田，但必须补划。

涉及使用永久基本农田的辅助农业设施，使用永久基本农田

面积原则上控制在设施农业用地总面积的 5%以内，最多不得超

过 10 亩。

农业设施涉及使用永久基本农田的，乡镇政府应当将拟建设

施农用地情况报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，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

在规定期限内出具意见。未经同意的，项目不得备案。同意使用

永久基本农田的，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及时编制永久基本农

田补划方案。补划的永久基本农田必须位于本县（市、区）域永

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内。补划完成后，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及

时将补划资料逐级上报省、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备。

涉及使用永久基本农田的设施农业用地，不得改变设施农业

用地性质和用途。

四、明确设施农业用地使用

（一）规范项目选址。设施农用地应严格按照相关规划进行

项目选址，在保护耕地、合理利用土地、符合设施农业用地条件

的前提下，合理确定设施农业用地位置、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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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拟定建设方案。设施农业用地使用前，经营者应拟定

设施建设方案，包括项目名称、用地单位、设施类型、生产数量、

标准及用地规模、使用年限、土地复垦措施等。

（三）公告建设方案和用地条件。建设方案和土地使用条件

由经营者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协商一致后在本村集体经济组织

内予以公告，公告时间不少于 10 天。

（四）签订用地协议。公告期结束无异议的，农村集体经济

组织和经营者签订用地协议。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，经营

者应依法先行与承包农户签订流转合同，征得承包农户同意。

（五）用地协议备案。用地协议签订后，经营者 10 日内将

设施建设方案与用地协议报乡镇政府备案。未经备案，不得动工

建设。

（六）汇总变更。乡镇政府完成备案后 10 日内将汇总后的

备案信息分别上报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、农业农村主管部门。

县级自然主管部门及时核验后按规定要求上图入库，并在年度变

更调查时，对设施农业用地情况予以变更。

五、加强设施农业用地监管

县级自然资源、农业农村主管部门、乡镇政府要将设施农业

用地纳入日常监督检查范围，形成联动工作机制。自然资源主管

部门要加强设施农业用地的实施跟踪，监督设施农业土地利用和

土地复垦，及时做好土地变更信息更新等工作;农业农村主管部

门要加强设施农业建设和经营行为的监督指导，做好土地经营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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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转管理和服务工作。乡镇政府负责对设施农业建设和使用的日

常监管、用地协议履行情况的监督、落实土地复垦责任。农村集

体经济组织负责监督经营者按约定使用土地，确保农地农用。

市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设施农

业用地使用情况核查，对发现的违法违规用地行为，督促县（市、

区）依法依规整改。

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省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通过各

种技术手段进行设施农业用地监管，不定期组织开展核查。

各市自然资源和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可结合地方实际，进一步

明确保障措施和具体实施要求，细化操作办法，规范设施农业用

地管理。本通知实施前已备案的在建和已建设施农业项目按原备

案内容建设和管理，需扩大用地规模或到期后需继续使用的，应

按本通知重新进行备案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五年。陕西省国土资源厅

陕西省农业厅《关于规范全省设施农用地管理促进设施农业健康

发展的通知》（陕国土资发〔2015〕34 号）同时废止。

本办法由省自然资源厅、省农业农村厅负责解释。

陕西省自然资源厅 陕西省农业农村厅

2020 年 7 月 2 日


